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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B3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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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派遣司机送客人
中途出车祸如何定责

我开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承租人向我

公司租车并要求带司机， 并有偿使用司机。

我便把公司的司机推荐给了承租人， 我和司

机有聘用合同。 该司机驾车带承租人去往承

租人指定地点的途中发生单方交通事故， 司

机全责。 造成承租人不同程度受伤， 请问我

公司应该为这次事故负哪些责任？

某先生

【解答】

鉴于您公司与司机之间具有聘用合同，

你们之间构成的是雇佣关系。 根据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相关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

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

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您公司派遣司

机为承租人提供驾驶服务， 司机在履行职务

的过程中致人损害， 您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鉴于司机在单方交通事故中被

认定为全责， 其具有一定过错， 因此也应与

您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具体赔偿事项主

要包含： 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费、 营养

费、 精神抚慰金等， 若构成伤残还可主张残

疾赔偿金， 具体赔偿数额应根据承租人受伤

程度以及事实依据确认。

孩子手肘脱臼未告诉老师
幼儿园扣老师钱是否合理

我是一名公办幼儿园的雇员制教师， 在

我带班的时候， 执行学校的任务安排下周的

周计划， 在视觉盲区电脑后面的一个区域里

发生了一场安全事故 （孩子不小心手肘脱

臼）， 因孩子未曾向老师汇报， 故老师、 同

学及其父亲当时都没有发现孩子受伤了。 孩

子回家后， 因为疼痛难忍家长才发现不对 ，

并送去医院治疗。 事情发生后孩子家长走法

律程序要求幼儿园赔偿， 法院经过调解由学

校赔偿 1 万元。 学校表示， 由于我工作失职

造成了严重事故， 以及严重损坏幼儿园形象，

决定从我的年终奖里扣去 5000 元， 请问学校

这么做合理吗？

代女士

【解答】

代女士， 您好！ 年终奖不同于基本工资，

年终奖的性质是奖励， 在员工与用人单位约

定的基础上， 员工履行了相关约定， 则用人

单位按约对员工进行奖励。 因此用人单位是

否可以扣除年终奖， 应当视用人单位与员工

之间是如何约定的。 回头看您的问题， 学校

扣除您的奖学金是否合理， 我们需要确认两

个问题， 第一， 您是否在工作中有失职情况

发生； 第二， 失职是否构成您与幼儿园约定

可以扣除年终奖的情节。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规定， 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但能

够证明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责任。

根据上述法律条款， 幼儿在幼儿园受伤， 首

先是推定幼儿园有过错的， 除非能证明尽到

教育、 管理责任， 同样对于您而言， 您也需

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责任， 没有失

职； 对于第二个问题， 就需要查看您与幼儿

园之间是如何约定年终奖的扣除问题了， 如

果幼儿园的行为符合你们约定， 则其没有过

错， 反之幼儿园无权扣除您的年终奖。

租房后行李丢失
责任方拒绝赔付

此前， 我找了一家房屋托管公司租住房

屋， 合同签的是 2020 年 1 月 1 日。 但是到了

1 月 1 日， 我们搬行李进入该房屋时。 房内

还有维修工人在维修， 并且告知要 1 月 2 日

保洁来打扫好后才能入住。 我们将行李放在

出租屋内 ， 叮嘱工人不要动 ， 但是两天过

后， 1 月 3 日再来入住时发现行李丢失。 我

询问房屋托管公司， 他们说是保洁丢掉了。

鉴于房子延期交付， 又出现行李丢失现象，

我们要求房屋托管公司赔偿行李损失， 并且

退租、 退押金。 但是现在房屋托管公司就一

个态度 。 拒绝赔付 ！ 房屋合同是月租 4200

元， 押一付三。 后经过协商， 房屋托管公司

只愿退部分房租， 还要扣除一个月押金和十

天房租。 我不同意这一方案， 请问该如何维

权？

黄女士

【解答】

黄女士， 您好。 根据您所述的情况， 您

与房屋托管公司签订的合同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 根据 《合同法》 第 216 条的规

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

人”， 一方面， 您与房屋托管公司均应在租

房期限内， 全面履行合同中所约定的权利义

务， 即您支付租金， 托管公司在期限内向您

提供排除他人使用的房屋居住使用； 一方

面， 您对于所承租的房屋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即享有使用的权利。 首先， 1 月 1 日，

房屋有维修工在维修导致您无法正常使用承

租房屋是托管公司违约， 托管公司理应承担

违约责任。 其次， 您在租赁合同开始后， 将

行李放入承租房屋， 保洁员未经您同意的情

况下进行处理的行为， 系保洁员在履职期间

的侵权责任， 应当由托管公司承担赔偿责

任。 最后， 您主张的要求是退租、 退押金，

建议您查询所签合同上的相应条款， 您所述

的情况是否在退租约定之列， 如果有约定，

则您可按约向托管公司主张权利； 如果无约

定， 建议您保存与托管公司沟通的相应记

录， 明确后续使用房屋的具体天数， 及时通

过向法律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解除租房合同

的权利。

通过面试上班
主管又说不行

我2020年1月10日到一家大型超市的A分

店面试入职，与负责人确定了上班日期为2020

年1月21日，并且负责人与我再三确认，表示招

收后要求我按照入职手续准备相关复印件，并

且办理银行卡与食品级健康证。 办理完毕后，

2020年1月15日，我前往该超市的B分店办理入

职并填写个人信息，包括家庭住址、家属信息

等，办理完毕后，接待我的负责人要求我立刻

到A店报到。 我到达A店后，领取完工装并再次

签订了一张协议，带我领取工装的工作人员询

问是否能够立即开始上班， 我回复要到1月21

日才可以，此时，一位主管就说不招收21日才

上班的， 并且还说是我自身原因导致无法上

班。 请问该主管的行为是否违法？ 如果不让我

上班，我是否有权要求对方补偿我办理健康证

等相关费用？ 李先生

【解答】

李先生， 您好！ 最简便的解决方法是您

仍去找那个您多次确定上班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21日的负责人， 相信作为一家大型超市的

负责人， 认可曾答应过的事情是起码的诚信。

让负责人为自己说过的话、 确定过的事情进

行协调解决， 既能为您解决实际问题， 又能

让您与负责人有一定的沟通， 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 如果不幸遇到一个不讲诚信， 或者没

有能力沟通协调的负责人， 怎么办呢？ 在有

证据证明公司与您协商上班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21日的基础上， 公司又否认， 违反了双方

的承诺， 公司应当就其违反承诺的行为承担

违约责任， 包括继续履行承诺按约定提供您

工作岗位， 或承担您办理健康证的相关费用。

但若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双方曾对上班日

期达成一致， 或是您书面与 A 店签订的协议

中已明确了当天上班而非 1 月 21 日上班， 则

您向公司主张违约责任的依据不足。

合租房屋出现纠纷

没签合同如何维权

【律师说法】

大房东和室友 B 之间有书面合同， 刘小姐

与其他几位室友之间没有书面合同， 是否意味

着刘小姐等 4 人从未订立合同呢？

上海想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崔瑶律师分析

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规定 ，

当事人订立合同， 有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和其

他形式；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

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由此可见， 合同不但

有书面形式， 也有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崔瑶律师表示， 刘小姐等 4 人约定共同租

赁一套三室一厅， 并一致同意由室友 B 与大房

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同时 4 人明确了租期以

及每个人平摊的房租， 可见 4 人已就委托室友

B 与大房东签订房屋租赁事宜， 以及后续房屋

租赁的主要内容均已达成协议， 即便没有签订

书面合同， 其他 3 人也已通过共同租借房屋 、

平摊房租的事实行为， 履行了 4 人达成的口头

合同约定。

现室友 C 提前终止合同， 室友 B 又擅自更

改各自平摊的房租， 均违反了口头合同约定 。

崔瑶律师建议刘女士团结室友 D， 固定转账记

录以及 4 人就房屋租赁事宜的聊天记录， 与这

两位室友进行协商， 如协商不能， 则建议起诉

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事由】

刘小姐等 4 人一起合租 （房租是 2000+

2000+1000+1000） 了一?三室一厅， 押一付三，

每个月合计 6000 元， 合同签订了 1 年。 这?房

源是室友 B 找到的， 所以房东只找她收房租，

其他 3 人则各自把房租交给室友 B。 但刘小姐

等人并没有在租房合同上签字， 也没有和室友

B未签订任何协议。

最近室友 C 在交房租的节点因个人原因想

退租， 在退押金的问题上和室友 B产生了纠纷。

室友表示自己不是二房东， 没有义务退对方押

金， 但是房东表示“自己只管三个月找 B 收

18000 元的房租， 至于 B 怎么向其他人收费自

己不管。” 室友 B觉得这样太不公平， 自己吃了

大亏， 这意味着不但要付给 C 押金， C 走后如

果没有顺利招到房客， 还要负担空房租金。 于

是， 室友 B 交给房东 12000 元， 并和房东商量

好按 2 个月房租算， 然后通知刘小姐和另一个

室友 D， 说“用你们的钱补退租室友的空”。

刘小姐按之前口头的约定交了 3 个月 6000

元的房租， 结果只按 2 个月算， 这也太不合理

了。 刘小姐只是与室友 B 有转账记录， 没有其

他更多的证据。 这种情况应如何维权呢？

□记者 金勇

刘小姐和其他人一起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

押一付三， 房租 4 人分摊。 房东收房租的时候

只找室友 B， 租房合同也是室友 B 与房东签订
的， 而包括刘小姐在内的其他 3 人既没有在合

同上签过字， 也没有与室友 B 签订任何书面协

议。 前段时间， 室友 C 因个人原因准备退租，

在退押金的问题上与室友 B 发生了纠纷。 室友

B 觉得自己并不是二房东， 如果 C 要退租金只

能找房东。 而房东表示， 自己只和 B 签订的合

同， 具体的其他问题不愿参与。

此后， 室友 B 与房东私下达成协议， C 走
后如果没有找到新的房客， 将由刘小姐和其他

室友一起分担多余的那部分房租。 刘小姐对此
完全无法认同， 但既没有相关的协议， 也没有

签过合同， 只有交房租给 B 的转账记录， 对如

何维权陷入了迷茫。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 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 有书面形式 、

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采

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约

定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刘小
姐和其他室友通过共同租借房屋、 平摊房租的

事实行为， 实际上履行了口头合同约定。 现室
友 C 提前终止合同， 室友 B 又擅自更改各自平

摊的房租， 均违反了口头合同约定。 刘小姐应

及时固定相关的证据， 与室友 B 和室友 C 先行

协商， 如协商不能， 则建议起诉以维护自身合
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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